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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選 舉 事 項 

6月5日(星期二) 
 透過本校網頁及電郵通知所有校友會員有關「校友校董」

選舉事宜 

6月5日 至 6月19日 

 

 提名日期由 6月5日(二)至 6月19日(二)下午五時半前 

 「參選表格」須交回選舉主任 

6月22日(星期五) 

 在學校網頁內，列出獲提名候選人的姓名，並附上候選人

的簡介，上載資料亦須解釋有關校友校董選舉的安排及時

間表。 

7月14日(星期六) 

上午10:00至下午2:00  

 投票日期由 7月14日(六) 上午10:00至下午2:00 

 投票地點 : 長洲聖心學校禮堂 

 投票將以不記名方式於投票日進行，校友將選票填妥後才

放入已上鎖的投票箱，投票箱鎖匙由選舉主任保管。 

 投票與點票同日進行，邀請所有校友會委員、各候選人及

顧問見證點票工作。 

7月16日(星期一)  選舉結果公布（並於7月16日透過本校網頁通知校友） 

7月16日 至 7月24日 

 上訴期：7月16日（一）至7月24日（二） 

 如候選人對選舉結果有任何投訴，可於上訴期內，以書面

方式向「校友會」提出，並列明上訴理由。 

7月25日(星期三)或之後 
 「校友會」向「法團校董會」提名獲選的校友，出任本校

「校友校董」 

7月25日(星期三)或之後 
 本校「法團校董會」向教育局常任秘書長申請已獲選的校

友註冊為本校「校友校董」 



 

長洲聖心學校 

校友會 

「法團校董會校友校董選舉細則」 

 

1       校友校董的職責 

1.1     確保辦學團體訂定的辦學理念、宗旨及核心價值得以貫徹實踐；及 

1.2     執行辦學團體所訂定本校的整體發展方向；及 

1.3     為本校制訂教育和管理政策、專業守則、工作指引及一般指示；及 

1.4     監督規劃及制訂財政預算的過程、監察學校表現、確保學校管理層承擔責任，並加強  

        社 區網絡。 

1.5     校董須促進法團校董會與提名註冊為校董的團體之間的溝通和合作。 

1.6     校董須以其個人身份為本校整體性的利益而參與法團校董會工作。 

1.7     校董須按《長洲聖心學校法團校董會會章》的內容履行職責。 

 

2       候選人資格 

2.1     所有本校校友會會員，年滿 18歲者均有被提名成為法團校董會校友校董候選人資格。 

2.2     根據教育條例第 40AP 條第(6)款，如校友同是學校的在職教員，他/她便不能獲 

        提名為 校友校董。候選人必須注意«教育條例»第 30 條所載有關校董的註冊規定。 

2.3     根據條例規定，校董不可在法團校董會內同時出任多於一個界別的校董。因此，任何  

        人士均不可同時出任家長校董及校友校董。如兩個界別於同一時間在學校舉行選舉，    

        候選人亦不可同時參選兩個界別的校董選舉。 

 

3       人數和任期 

3.1     本會會選出校友校董一名。 

3.2     任期為兩年。 

 

4       提名程序 

4.1     選舉主任：選舉主任由學校委派一名教師擔任，但選舉主任本身不可以是校友校董選 

        舉的候選人。 

 

5       提名期限 

5.1     校友校董選舉的提名期限為兩星期。 

 

6       提名 

6.1     選舉主任發信或電郵通知所有校友會員，有關校友校董選舉事項，其中包括校友校董

的空缺數目、提名期限、提名方法、投票日期、點票會日期、公布結果日期及其他資

料，隨信附上提名表格。同時，選舉主任須通知所有校友會會員，有關校友校董候選

人的資格和職責。選舉主任須於選舉前不少於一個月設立提名期限，為期兩星期。每

名會員可提名本人或另一名合資格的候選人參選(設和議機制，每位有意參選者需獲

得 2位有效資格的會員和議，方可成為正式候選人)  

6.2     倘候選人數目只得一名，則候選人將自動當選。如沒有人獲校友會提名，法團校董會 

可根據教育條例第 40AP條，提名其章程所規定數目的人士，註冊成為校友校董。 

 

 

 

附件一 



7       候選人資料 

7.1     每位獲提名的候選人須向選舉主任提供有關其個人資料的簡介。 

7.2     選舉主任須於選舉日前不少於 7天，在學校網頁內，列出獲提名候選人的姓名，並附

上候選人的簡介(候選人須同意上載資料到學校網頁，供校友參考，以作投票之用)。 

 

8       投票人資格 

8.1     凡本校校友會會員而年滿 18歲者，均符合投票資格。 

 

9       選舉程序 

9.1     投票日期 

9.1.1   校友校董選舉的投票日期與提名截止日期相距最少兩星期。 

9.2     投票方法 

9.2.1   為確保選舉公平，投票以不記名方式進行，即投票人不得在選票上寫上自己的姓名 

        或任何可辨識身分的符號，亦不得讓其他投票人目睹他投票給哪一位候選人。 

9.2.2   不接受郵寄、電郵及投票人不在現場或委派他人代為投票的方式投票 

9.2.3   每名校友只可有一張選票。選票必須為正本，及蓋有校友會印鑑，影印本無效。 

9.2.4   校友將選票填妥後才放入已上鎖的投票箱，投票箱鎖匙由選舉主任保管。空白的選 

票當作廢票處理。點票當天另用公文袋保存六個月，並由校長、選舉主任及校友會

主席於封條加簽，而空白的選票會計算入投票率中。 

9.3     點票 

9.3.1   選舉主任可安排投票與點票同日進行，並可邀請所有校友會會員、各候選人及校長 

見證點票工作。 

9.3.2   如有多於一名候選人，獲最多選票的可成功當選校友校董。倘兩個以上候選人得票 

相同，會以抽籤決定誰會當選。 

9.3.3   在點票結束前，校長、選舉主任及校友會主席須分別在載滿經已完成點算選票的公 

文袋上簽署，然後把公文袋密封。公文袋和選票必須由校友會保存最少六個月。 

9.4     公布結果 

9.4.1   選舉主任將在投票日點票完成後公佈結果，並在七個工作天內把結果上載學校網 

頁。 

9.4.2   落選的候選人可在選舉結果公布的一星期內，以書面方式向校友會提出上訴，並列 

明上訴的理由。 

9.4.3   本會會成立上訴委員會進行調查，成員包括選舉主任、校友會主席、校長、副校長、 

2 至 3 位校友會執委，並於二星期內作出裁決。(沒列明上訴理由的上訴書將不獲

受理) 

 

10     填補臨時空缺 

10.1    如校友校董在任期內離任或被取消註冊資格，出現空缺，校友會須以同樣方式在三個 

月內進行補選，填補有關空缺。在補選中獲選之校董任期為原任者之餘下任期。如校

友會無法於該段期間進行補選，則法團校董會可基於充分理由，向常任秘書長申請將

填補有關空缺的時限再繼續延長。 

 

 

 

 
 


